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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学范畴下的法律文化的概念和类型
Litvinova Svetlana

摘 要 为了比较某一事物，就必须要明确比较什么。运用我们的研究，必须确定需要比较的程度，也就是说作为比较对

象必须给法律文化下个定义。不仅律师可以给法律文化下定义，而且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都给出了定义。这些学

者定义的范畴着重于法律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是他们研究的共同观点是：如果在现代科学中对某一客观现象的存在没有争

议，就把这个客观现象称之为“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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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中，有关法律文化题材的学术著作的数量证实，

在俄罗斯对法律文化的科学兴趣有所增加。文化的概念众说纷

纭。要理解什么是法律文化，必须综合对文化这一个概念的各种

定义。这些定义言简意赅的阐明了文化这一现象。因此依据法

律文化作为一种法律现象的观点，努力寻找一个唯一“正确”的法

律文化的定义是毫无意义的。

目前在俄罗斯理论中难以统计法律文化定义的数量。有观

点认为法律文化的定义大约有 500 个。这个定义的多样性，主要

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法律文化不以物质形式存在，它是不能触

摸，不能测量，不能记数和描述它的成分的，它是理论概括的结

果，是在社会客观存在的大量（不能统计的）法律现象的理解过程

中产生的。

在科学提出定义的价值不一样。它主要取决于形式的观念

并有哲学定义范畴的内容。按照形式定义是一个指示或解释术

语的意义（意思）和（或）数量（内容）被这个木语体现的概念。创

制定义的内容时应遵循客观的规矩。

有时候文化被看作是人类整个生活的生命活動，被理解为一

种人类活动的方式 。有时它被定义为一个不自然的对象。这个

对象能包括物质或精神上转化的性质但不限于它 。有时作为一

个涵盖“人类在精神和实践活动过程中创造的财富”的类别。

任何概念的核心始终是法律现象的性质与其他现有客观社

会现象的基因联系。研究任何法律文化的方面时这种性质应考

虑。它所有的定义内容根据这定义的目的（构成实际的目的）应

充分满足。在每个情况下基于它已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客

观得开发出的性质。因此，法律文化的性质应该成为任何现象定

义的核心。

鉴于具体的实践目的和（或）对这种现象的理解程度，定义的

作者从大量有关法律文化的法律现象中划分出它们的类型，根据

他们的见解，这些类型对法律文化的成就很重要。鉴于这一目标

选择它的研究方法。无任何研究目的而给法律文化下定义是毫

无意义的。只有在有研究目的的情况下，法律文化的概念不仅具

有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实践意义。本研究界定法律文化为了比

较。

一、法律文化

（一）整体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一词只适用于社会作为生物无遗传人一起生活的本质。

法律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文化的产品作为通过或由国家

批准成立的一组规则。法律是为了排序在全国各地人口之间的

关系国家权力的工具国家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本质，法律是一个国

家权力的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法律是一个重要的，必要的（非

随机）国家的性质。

（二）多维的概念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它相对于使用任何“标准”或其他类似的

法律文化可以比较其因素组成。法律文化的因素静态的相比是

为了法律文化分类实施的可能性，但不是为了序列和评价。为了

组织和评价法律文化的程度必须考虑其它因素的相互作用。由

于法律和法律文化出现了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关系的影响

下，法律文化的因素交互不仅在自己，而且也包括其他文化子系

统的因素（政治文化，经济等）。

二、国家法律文化

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它是在本国客观的社会，经济和

政治过程的影响下形成的。通过比较各国的法律制度，可以发现

它们共同的因素。但两个有相同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国家不能，

是因为许多国家发生发展和终止不仅在聚合意识因素影响下，而

且还有这种关系的主体无意识的行动等关系“心态“。因此有意

义比较和评价两个国家在同一时期的法律文化，以突出的一般和

特殊的或者比较一个国家的法律文化在它发展的不同时期，以跟

踪其的发展。

因此，法律文化——这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国家和

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社会现

象，这种现象是国家的本质必然属性，是物质和精神要素的集合，

这些要素是法律存在的前提条件，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其它文化

系统的要素之间实用地相互作用，反映在一定时间期限内历史形

成的国家居民的社会思潮。

三、划分法律文化类型

在反映某种见解的文献中，根据社会《水平线》和社会《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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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学术派别的划分的意义并不在于结论

本身，而是体现在避免基于一个阵营的整体性特征对一个法学家

的理论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这种观念显然极不利于深入理解一

个伟大的思想和心灵，而且也易因此低估甚至忽视这位思想家杰

出的智慧和学术贡献。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探究学术派别的意义

是过程性的，因为这个过程本身会是更好地理解一个学者、一个

思想的途径，这也是本文的写作初衷和最终立足点。

注释：

①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StanleyL．Paulson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已有力论证了凯尔森

整个学术发展脉络中存在的理论阶段转变，例见 StanleyL．Paulson,“Kelsen’sLegalTheory:
TheFinalround”inOxford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12,No．2 ( Summer,1992 ) , 265-274．其
中经典阶段（classical period）以《纯粹法理论》第一版（RR1/PTL1）为主要代表；转变在《法与

国家的一般理论》（GTLS）和《纯粹法理论》第二版（RR2/PTL2）中端倪初显；在其身后被整

理出版的《规范的一般理论》（GTN）中体现最为集中。本文将主要以凯尔森的经典学术阶

段理论为主要论述对象，必要论及其后期学术观点时将加以说明或注明。

②凯尔森在其经典学术阶段不遗余力地论述了“基础规范”，而其后期理论则更侧重对

整个“规范”体系的整体把握,尤以 General Theory of Norms 为典型,全书虽对“基础规范”的

性质作出巨大调整,但只有一章专门论述。

③康德著．庞景仁译，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 年版．第 5 页、第 10-11 页．

④在其经典学术阶段凯尔森曾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明显的“新康德主义”倾向，但是在后

期学术阶段的代表作 General Theory of Norms 中，凯尔森将批判的对象转向自己的前期理

论，主要论述了两个主题：基础规范的性质和逻辑基本规律在规范范畴中的不适用性（详

后），其中对第一个主题——基础规范的的性质的论述中，凯尔森转而将基础规范解释为一

种“拟制”（fiction）,被认为是抛弃了新康德主义立场，但一般认为该尝试削弱了纯粹法理论

的合理性，是比较失败的。故其影响学术界的主要理论还是经典学术阶段的“新康德主义”

的基础规范。

⑤在 General Theory of Norms 中凯尔森转而将基础规范解释为一种拟制(fiction),但无

论是先前的“预设”还是后来的“拟制”,凯尔森始终坚持基础规范、规范非事实。

⑥凯尔森与奥斯丁法律命令说的分歧还表现在他认为“命令”带有主观意志,是对法律

的不准确定义。这点已为多数学者所认识, 此不赘。但是这个观点后来在 General Theory
of Norms中被彻底彻底抛弃,凯尔森转而将规范解释为“意志行为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
act of will)。

⑦ 凯尔森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不同于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同时与哈特“最低限度

自然法”也是在两个层次上的。

⑧ Dias,Jurisprudence1985,Chapt 17,The Pure Theory；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13 页．

⑨ 凯尔森所言“标准逻辑”指的是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

⑩ 凯尔森的生平大事记参见张书友：《纯粹法理论》，附录第 418-431 页。

关于美国对凯尔森的接受过程，参见鲍尔森（Stanley L．Paulson）：“美国对凯尔森的

接受”，转引自张书友：《纯粹法理论》，前言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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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蒋恩慈，储有德编著．西方法学家生平与学说评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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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划分法律文化的类型。

（一）按水平线方式法律文化可分成下列的类型

（1)《内部文化》(列入法律专业人士)和《外部文化》(列入更广

泛的社会阶层) ;（2)权力文化和民众文化 ;（3)法学文化和法律文

化。 如果法律文化是在更大的程度，而不是压倒一切的程度掌

握法律技能和法律职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文化属于《法律感》,按

另一种说法——正义感。

（二）按垂直方式划分法律文化

（1）民族国家级别的文化和次国家级别的文化。这个观点的

支持者写到:《今天在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仅仅把法律文化

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将是错误的。因此，在次国家级别中，在

世界各地所谓法律多元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地方自治和“非正

式活动”的意义和影响越来越强 ;（2)社会团体所确定的社会文化

(它的突出特征是——年龄特征，区域特征，职业特征等)和个人

文化 ;（3)地方法律文化，中央法律文化和最高法律文化 ;

对于比较法学，可以划分和比较下列法律文化级别：国家级

别，社会团体和个人级别。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可以划分整个社会

的法律文化,并首先在国际法中表现它的价值。可以把依据水平

原则的分类列入这个分类法中。

划分国家法律文化的合法性依据这样的事实：第一，国家

——这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形式，第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

体系，法律体系反映了法律意识形态的特点、法律制度和法律应

用实践经验的特点。在每一个国家法律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它

反映了在历史形成中人们特有的心理、传统和世界观。例如，在

不同的国家，人们对自由和平等有着不同理解的内容，因此在法

律上就有不同的反映。国家在法律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是“权

威”的法律文化。

可以根据社会均质特征 (根据水平线) 划分的团体对社会团

体的法律文化进行比较。可以对个人法律文化进行比较，甚至可

以根据个人特征的不同进行评价。

注释：

①[俄]马尔卡良．文化与现代科学理论．逻辑——方法论分析．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3
年版．第 44-47 页．

②[俄]凯利著．论文化哲学的问题：历史唯物论的分析经验．1984 年版．第 45-61 页．

③[俄]皮国乐可英主编．法理论：法律学校教材莫斯科：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出版

社．1996 年版．第 41 页．

④⑧Friedmen Thelegal System: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 New York: RussellSage
Foundation．1975．223．[俄]耶戈罗瓦, 季霍米罗瓦,阿斯塔菲耶沃共同编辑．法律和文化：学

术论文．莫斯科:俄罗斯国家公务学院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0-91 页．

⑤Potter, Pitman B．Riding the Tiger: Legitimacy and Legal Culture in Post-Mao China //
The China Quarterly．1994．Vol．138．– P．325-358．

⑥[俄]阿列克谢耶夫著．法学：哲学理论入门：综合研究经验．莫斯科：法规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70-271 页．

⑦［俄］瓦尔丹尼扬茨著．社会法学理论:学术论文．莫斯科：科学院项目．2001 年版．439
页．(工艺规程) 186 页．

⑨[俄] 哈恰图罗夫著．俄罗斯建立公民社会条件中法律文化的形成．学位论文提要．

2005 年版．第 16 页．

⑩Yngvesson, Barbara．Inventing Law in Local Setting: Rethinking Popular Legal Culture
// The Yale Law Journal．1989．Vol．98 (8)．1689 – 1709．

（上接第 7 页）

◆法学研究


